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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王陛下，經不列顛哥倫比亞省議會建議並徵得其同意，頒布如下： 

 

第一部分 — 解釋與原則 

1 (1) 在本法案中：  

「行動計劃」，除第 3 (3) (a) 條外，指根據第 3 條 [反種族主義行動計劃] 制定的省級反種族

主義行動計劃；  

「委員會」指根據第 5 條建立的省級反種族主義委員會；  

「社區傷害」具有與《反種族主義數據法》第 1 條 [定義] 中相同的含義；  

「原住民」具有與《原住民權利宣言法》第 1 (1) 條 [解釋] 中相同的含義；  

「公共機構」具有與《反種族主義數據法》第 1 條中相同的含義；  

「發布」，就一份文件而言，指以可以合理預期使該文件引起公眾注意的方式發布公佈該文件。  

(2) 為實施本法案，政府和公共機構必須考慮  

(a) 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原住民的多樣性，特別是其獨特的語言、文化、習俗、慣例、權利、

法律傳統、機構、治理結構、與領土的關係以及知識體系，以及  

(b) 根植於殖民實踐、政策和法律的針對原住民的特定系統性種族主義。  

2 本法案的行政管理和解釋必須符合以下原則：  

(a) 系統性種族主義、針對原住民的特定系統性種族主義和種族不平等正在傷害不列顛哥倫

比亞省的個人和社區，並需要採取緊急行動；  

(b) 旨在識別和消除系統性種族主義和針對原住民的特定系統性種族主義，並在計劃、服



務、政策和法律中推進種族平等的行動，應以數據為依據；  

(c) 在採取行動識別和消除系統性種族主義並推進種族平等時，必須考慮個人的交叉身份如

何導致獨特的經歷或增加遭受系統性種族主義和種族不平等的風險。  

 

 

第二部分 — 反種族主義行動計劃 

3 反種族主義行動計劃  

(1) 政府必須在 2026 年 6 月 1 日或之前，制定一份省級反種族主義行動計劃，用於識別和

消除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的系統性種族主義和針對原住民的特定系統性種族主義，並推進種族平

等。  

(2) 行動計劃的制定和修訂必須  

(a) 與原住民協商並合作，以及  

(b) 通過與種族化社區接觸。  

(3) 在制定和修訂行動計劃時，政府必須考慮  

(a) 根據《原住民權利宣言法》第 4 條 [行動計劃] 準備的行動計劃，以及  

(b) 根據《反種族主義數據法》第 17 條 [研究重點] 建立的研究重點。  

4 行動計劃要求  

(1) 行動計劃必須包括  



(a) 公共機構為識別和消除系統性種族主義和針對原住民的特定系統性種族主義以及推進種

族平等而應採取的行動，  

(b) 公共機構為應對系統性種族主義、針對原住民的特定系統性種族主義、伊斯蘭恐懼症和

反猶太主義的危害而應採取的行動，  

(c) 公共機構在識別和消除系統性種族主義及針對原住民的特定系統性種族主義、推進種族

平等以及應對 (b) 段所述危害方面的目標，以及  

(d) 用於評估實現 (c) 段下各項目標進展情況的指標。  

(2) 在將第 (1) 款所述事項納入針對某公共機構的行動計劃之前，政府必須諮詢該公共機構。  

(3) 政府必須  

(a) 至少每 2 年審查一次行動計劃，以及  

(b) 在每次審查後視情況對行動計劃進行修訂。  

(4) 在行動計劃制定或修訂後，部長必須盡快  

(a) 發布該行動計劃，以及  

(b) 使該行動計劃以易獲取的格式提供。  

 

 

第三部分 — 省級反種族主義委員會 

5 省級反種族主義委員會  



(1) 部長必須建立一個省級反種族主義委員會。  

(2) 部長必須任命至少 7 名且不超過 11 名委員會成員。  

(3) 所有成員必須是符合以下條件的個人：  

(a) 是種族化人士，以及  

(b) 在消除系統性種族主義和推進種族平等的工作中具有專業知識。  

(4) 委員會必須包括以下成員：  

(a) 至少 2 名代表支持種族化個人或社區的組織的個人；  

(b) 至少 2 名在系統思維理論和實踐方面具有專業知識的個人；  

(c) 至少 2 名在開發和提供反種族主義培訓課程方面具有專業知識的個人。  

(5) 部長可以任命一名成員擔任委員會主席。  

(6) 個人可以  

(a) 被任命為委員會成員，初始任期最長為 3 年，以及  

(b) 被重新任命為委員會成員，一個或多個額外任期最長為 3 年。  

(7) 個人擔任委員會成員的時間不得超過連續 6 年。  

(8) 已連續任職 6 年的個人不符合被重新任命為委員會成員的資格。  

(9) 委員會可以制定規則  

(a) 關於其會議的召集和進行，以及  

(b) 設立小組委員會，任命委員會成員加入小組委員會，並規定小組委員會的權力和職責。  



(10) 在符合財政部委員會一般指令的前提下，部長可以  

(a) 報銷或向委員會成員支付其在履行職責時必然產生的合理差旅和雜費，以及  

(b) 向委員會成員支付酬金。  

 

 

第四部分 — 針對原住民的系統性種族主義 

9 政府職責  

(1) 在與原住民協商與合作的情況下，政府必須：  

(a) 為公共機構針對原住民特定系統性種族主義進行反種族主義評估制定反種族主義評估

框架；  

(b) 針對原住民特定系統性種族主義，為公共機構設定反種族主義培訓課程和反種族主義

培訓的標準及目標；  

(c) 設定用於評估實現 (b) 段下各項目標進展情況的指標。  

(2) 政府必須為了制定第 (1) 款所述框架以及設定標準、目標和指標而諮詢公共機構。  

10 公共機構必須與原住民協商與合作  

公共機構在遵守本部分規定時，必須與原住民協商與合作。  

11 針對原住民特定系統性種族主義的行動  

(1) 公共機構必須採取行動，在其政策、計劃和服務中識別和消除針對原住民的特定系統性種



族主義，並推進針對原住民的種族平等。  

(2) 公共機構根據第 (1) 款採取的行動，至少必須包括：  

(a) 行動計劃中為該公共機構包含的任何涉及針對原住民特定系統性種族主義的行動；  

(b) 為實現第 9 (1) (b) 條所述的反種族主義培訓課程和反種族主義培訓目標而採取的行

動；  

(c) 為實現第 14 (1) (a) 條所述的招聘、留任和晉升目標而採取的行動。  

(3) 在採取第 (1) 款規定的行動之前，公共機構必須在適用情況下考慮以下內容：  

(a) 《反種族主義數據法》第 2 部分中提到的，與識別和消除針對原住民的特定系統性種族

主義以及推進針對原住民的種族平等相關的信息；  

(b) 《反種族主義數據法》第 17 條 [研究重點] 中提到的，關於識別和消除針對原住民的

特定系統性種族主義以及推進針對原住民的種族平等的研究；  

(c) 根據《反種族主義數據法》第 19 條 [發布統計數據或其他信息] 發佈的，關於針對原

住民的特定系統性種族主義及針對原住民的種族平等的統計數據或其他信息；  

(d) 該公共機構根據第 12 條開展的反種族主義評估結果；  

(e) 由原住民提供的關於針對原住民的特定系統性種族主義的信息。  

(4) 在接收或使用第 (3) (e) 款所述信息時，公共機構必須：  

(a) 考慮對社區傷害的識別、預防、緩解和最小化；  

(b) 遵守規章規定的任何其他要求。  

12 針對原住民特定的反種族主義評估  



(1) 公共機構必須按照根據第 9 (1) (a) 條 [政府職責] 制定的反種族主義評估框架開展反種族

主義評估。  

(2) 根據第 (1) 款開展反種族主義評估的目的是為了為公共機構根據第 11 (1) 條採取的行動

提供參考，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方面的行動：  

(a) 修訂、終止或更換可能使針對原住民的特定系統性種族主義長期存在的政策、計劃和服

務；  

(b) 為識別和消除針對原住民的特定系統性種族主義以及推進種族平等而制定政策、計劃和

服務。  

13 針對原住民特定的反種族主義培訓  

(1) 公共機構必須建立關於以下方面的培訓課程：  

(a) 原住民的歷史和文化；  

(b) 《聯合國原住民權利宣言》；  

(c) 原住民所遭受的系統性種族主義、跨代創傷以及根植於殖民主義的暴力；  

(d) 條約權利以及條約第一民族與政府的關係；  

(e) 尊重和支持原住民文化安全的實踐。  

(2) 公共機構必須按照課程要求，對其僱員、志願者以及所聘用的承包商提供培訓。  

(3) 課程和培訓必須符合根據第 9 (1) (b) 條 [政府職責] 設定的標準。  

14 針對原住民特定的招聘、留任和晉升  

(1) 公共機構必須建立：  



(a) 關於以下方面的目標：  

(i) 公共機構內部原住民個人的招聘、留任和晉升；  

(ii) 公共機構高級管理層中原住民個人的招聘、留任和晉升；  

(b) 用於評估實現各項目標進展情況的指標。  

(2) 公共機構必須：  

(a) 至少每 2 年審查一次目標和指標；  

(b) 在每次審查後視情況修訂目標和指標。  

 

 

第五部分 — 系統性種族主義 

15 委員會職責  

(1) 委員會必須  

(a) 為公共機構進行反種族主義評估制定反種族主義評估框架，  

(b) 為公共機構設定反種族主義培訓課程和反種族主義培訓的標準及目標，以及  

(c) 設定用於評估實現 (b) 段下各項目標進展情況的指標。  

(2) 委員會必須制定第 (1) 款所述的框架，並設定標準、目標和指標  

(a) 通過與種族化社區協作，以及  

(b) 諮詢公共機構。  



16 公共機構必須與種族化社區接觸  

公共機構在遵守本部分規定時，必須與種族化社區接觸。  

17 針對系統性種族主義的行動  

(1) 公共機構必須採取行動，在其政策、計劃和服務中識別和消除系統性種族主義，並推進種

族平等。  

(2) 公共機構根據第 (1) 款採取的行動，至少必須包括  

(a) 行動計劃中為該公共機構包含的任何行動，  

(b) 為實現第 15 (1) (b) 條所述的反種族主義培訓課程和反種族主義培訓目標而採取的行

動，以及  

(c) 為實現第 20 (1) (a) 條所述的招聘、留任和晉升目標而採取的行動。  

(3) 在採取第 (1) 款規定的行動之前，公共機構必須在適用情況下考慮以下內容：  

(a) 《反種族主義數據法》第 2 部分中提到的，與識別和消除系統性種族主義以及推進種族

平等相關的信息；  

(b) 《反種族主義數據法》第 17 條 [研究重點] 中提到的，關於識別和消除系統性種族主

義以及推進種族平等的研究；  

(c) 根據《反種族主義數據法》第 19 條 [發佈統計數據或其他信息] 發佈的，關於系統性

種族主義和種族平等的統計數據或其他信息；  

(d) 委員會向公共機構提供的關於系統性種族主義和種族平等的任何建議或其他信息；  

(e) 公共機構根據第 18 (1) 條開展的反種族主義評估結果；  



(f) 種族化社區提供的關於系統性種族主義和種族不平等的信息。  

(4) 在接收或使用第 (3) (f) 款所述信息時，公共機構必須  

(a) 考慮對社區傷害的識別、預防、緩解和最小化，以及  

(b) 遵守規章規定的任何其他要求。  

 

 

第六部分 — 合規 

21 合規審查  

(1) 部長可隨時指派一人，就一個或多個公共機構的下列事項進行審查：  

(a) 公共機構對本法案及規章的合規情況；  

(b) 公共機構在實施與其相關的行動計劃方面的進展，包括但不限於：  

(i) 公共機構在實現行動計劃為其設定的目標方面的進展，以及  

(ii) 在其政策、計劃和服務中採取的、旨在識別和消除系統性種族主義及針對原住民的特

定系統性種族主義並推進種族平等的行動的有效性；  

(c) 公共機構為在其政策、計劃和服務中識別和消除系統性種族主義及針對原住民的特定系

統性種族主義並推進種族平等而採取的任何其他行動。  

(2) 部長可為審查設定條款和條件。  

(3) 根據第 (1) 款指派的人員必須按照部長設定的條款和條件開展審查。  



(4) 在完成審查後，被指派的人員必須向部長提交一份報告，列出：  

(a) 審查結果，以及  

(b) 該人員就第 (1) 款所述事項提出的建議（如有）。  

(5) 在部長收到第 (4) 款項下的報告後，部長必須盡快：  

(a) 如果立法議會正在開會，將報告提交給立法議會，或  

(b) 如果立法議會未在開會，將報告提交給立法議會秘書。  

(6) 在遵守第 (5) 款後的可行範圍內，部長必須盡快：  

(a) 發佈該報告，並  

(b) 提供該報告的可訪問格式。  

22 合規命令  

(1) 如果部長認為公共機構未能執行以下事項，部長可以發佈合規命令，要求公共機構採取部

長指定的行動：  

(a) 遵守本法案或規章，或  

(b) 在採取行動計劃中包含的與該公共機構相關的行動方面取得令人滿意的進展。  

(2) 在根據第 (1) 款對公共機構發佈合規命令前，部長必須向該公共機構提供：  

(a) 擬議命令的通知，以及  

(b) 提供意見的機會。  

(3) 部長在發佈合規命令時，必須考慮以下事項：  



(a) 公共機構為識別和消除系統性種族主義及針對原住民的特定系統性種族主義並推進種族

平等所採取的行動；  

(b) 公共機構在實現行動計劃為其設定的目標方面的進展；  

(c) 從委員會收到的關於該公共機構的任何建議；  

(d) 從根據第 21 (1) 條或第 26 (1) 條指派的人員處收到的關於該公共機構的任何建議。  

(4) 在發佈合規命令後的可行範圍內，部長必須盡快發佈該命令。  

 

 

第七部分 — 問責 

23 公共機構年度報告  

(1) 對於自 2026 年 4 月 1 日或之後開始的政府每個財政年度，公共機構必須準備一份報

告，描述該公共機構在該年度為識別和消除系統性種族主義及針對原住民的特定系統性種族主

義並推進種族平等所採取的行動。  

(2) 年度報告必須包括關於公共機構在以下方面的進展信息：  

(a) 實現行動計劃中為該公共機構設定的目標，並根據行動計劃中設定的指標進行評估；  

(b) 實現第 9 (1) (b) 條 [政府職責] 和第 15 (1) (b) 條 [委員會職責] 所述的反種族主義培

訓課程和培訓目標，並根據第 9 (1) (c) 條和第 15 (1) (c) 條設定的指標進行評估；  

(c) 採取第 11 (1) 條 [針對原住民特定系統性種族主義的行動] 和第 17 (1) 條 [針對系統

性種族主義的行動] 所述的行動；以及  



(d) 實現第 14 (1) (a) 條 [針對原住民特定的招聘、留任和晉升] 和第 20 (1) (a) 條 [招

聘、留任和晉升] 所述的目標，並根據公共機構依據第 14 (1) (b) 條和第 20 (1) (b) 條建

立的指標進行評估。  

(3) 公共機構必須在下一財政年度的 5 月 31 日或之前，向部長提交該政府財政年度的年度報

告。  

(4) 在向部長提交年度報告後的可行範圍內，公共機構必須盡快：  

(a) 發佈該報告，並  

(b) 提供該報告的可訪問格式。  

24 公眾回應  

在根據第 23 (4) 條發佈報告後的可行範圍內，公共機構必須盡快：  

(a) 就該報告征求公眾意見，並  

(b) 為原住民、種族化社區與公共機構代表之間開展尊重、開放和有效的對話創造機會。  

25 部長年度報告  

(1) 對於自 2026 年 4 月 1 日或之後開始的政府每個財政年度，部長必須準備一份報告，描

述：  

(a) 公共機構在該年度為識別和消除系統性種族主義及針對原住民的特定系統性種族主義並

推進種族平等所採取的行動，以及  

(b) 公共機構在實現以下目標方面的進展：  

(i) 行動計劃中設定的目標，並根據行動計劃中設定的指標進行評估；  



(ii) 第 9 (1) (b) 條和第 15 (1) (b) 條所述的反種族主義培訓課程和培訓目標，並根據第 

9 (1) (c) 條和第 15 (1) (c) 條設定的指標進行評估；以及  

(iii) 第 14 (1) (a) 條和第 20 (1) (a) 條所述的招聘、留任和晉升目標，並根據第 14 (1) 

(b) 條和第 20 (1) (b) 條設定的指標進行評估。  

(2) 為準備第 (1) 款項下的報告，部長必須考慮公共機構或政府在該財政年度發佈的關於系統

性種族主義、針對原住民的特定系統性種族主義和種族不平等的報告。  

(3) 部長必須在每個財政年度的 9 月 30 日或之前：  

(a) 發佈政府上一財政年度的報告，以及  

(b) 提供該報告的可訪問格式。  

26 法案及規章的獨立審查  

(1) 在 2029 年 5 月 1 日或之前，以及此後每 5 年內，部長必須指派一人對本法案及規章

進行獨立審查。  

(2) 部長可以為審查設定條款和條件。  

(3) 條款和條件必須要求被指派的人員審查：  

審查要求： 

(a) 本法案及規章的有效性，以及  

(b) 公共機構在實施行動計劃以及本法案和規章方面的進展，包括但不限於：  

(i) 公共機構採取的行動與行動計劃目標的對齊情況，以及  

(ii) 公共機構在識別和消除系統性種族主義及針對原住民的特定系統性種族主義並推進種



族平等方面的行動有效性。  

27 (1) 根據第 26 (1) 條指派的人員必須按照部長設定的條款和條件開展審查。  

(2) 被指派的人員必須在與原住民協商與合作的情況下開展審查。  

(3) 被指派的人員在審查期間必須至少諮詢以下對象：  

(a) 在消除針對原住民特定系統性種族主義並推進種族平等的工作中具有專業知識的個人；  

(b) 在消除系統性種族主義並推進種族平等的工作中具有專業知識的個人；  

(c) 種族化個人及社區；  

(d) 支持種族化個人或社區的組織；  

(e) 委員會；  

(f) 根據《人權法典》指派的人權專員。  

(4) 在完成審查後，被指派的人員必須向部長提交一份報告，列出：  

(a) 審查結果，以及  

(b) 該人員提出的建議（如有），關於：  

(i) 為改進行動計劃的實施，或改進本法案及規章的實施或有效性而應採取的行動，以及  

(ii) 對本法案及規章的修訂。  

(5) 在部長收到第 (4) 款項下的報告後，部長必須盡快：  

(a) 如果立法議會正在開會，將報告提交給立法議會，或  

(b) 如果立法議會未在開會，將報告提交給立法議會秘書。  



(6) 在遵守第 (5) 款後的可行範圍內，部長必須盡快：  

(a) 發佈該報告，並  

(b) 提供該報告的可訪問格式。  

 

 

第八部分 — 撥款 

28 撥款申請  

(1) 在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支持第一民族、梅蒂斯或因紐特個人或群體的原住民組織，可以為了

以下目的向部長申請撥款：  

(a) 識別和消除針對原住民的特定系統性種族主義並推進種族平等；  

(b) 應對由針對原住民特定系統性種族主義造成的對原住民個人的傷害以及社區傷害。  

(2) 除第 (1) 款所述組織外，在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支持種族化個人或種族化個人群體的非營利

組織，可以為了以下目的向部長申請撥款：  

(a) 識別和消除系統性種族主義並推進種族平等；  

(b) 應對由系統性種族主義和種族不平等造成的對個人的傷害以及社區傷害。  

(3) 根據本條提出的撥款申請必須：  

(a) 說明申請撥款所針對的計劃性質，以及  

(b) 提供部長可能要求的任何其他信息和記錄。  



29 部長可提供撥款  

(1) 部長可以設定評估根據第 28 (1) 或 (2) 條提出的撥款申請的準則。  

(2) 如果申請符合根據第 (1) 款設定的準則，部長可以在其全權酌情決定下，從立法議會為此

目的撥給的資金中，向根據第 28 (1) 或 (2) 條提出的申請人發放撥款。  

(3) 部長可以對根據本條發放的撥款施加部長認為適當的條款和條件。   

 

 

第九部分 — 通則 

30 《違法行為法》第 5 條不適用  

《違法行為法》第 5 條 [一般違法行為] 不適用於本法案或規章。 

31 規章 

(1) 副省督會同行政會議可以制定《解釋法》第 41 條 [制定規章的權力] 中所述的規章。  

(2) 在不限制第 (1) 款的情況下，副省督會同行政會議可以制定如下規章：  

(a) 關於根據本法案發佈的文件的易獲取格式；  

(b) 關於反種族主義評估以及根據第 9 (1) (a) 條 [政府職責] 或第 15 (1) (a) 條 [委員會職

責] 確定的反種族主義評估框架，包括但不限於關於：  

(i) 反種族主義評估的形式和內容，以及  

(ii) 必須開展反種族主義評估的頻率；  



(c) 關於反種族主義培訓課程和反種族主義培訓，以及由政府根據第 9 (1) (b) 和 (c) 條或

由委員會根據第 15 (1) (b) 和 (c) 條設定的標準、目標和指標；  

(d) 為第 11 (4) (b) 條 [針對原住民特定系統性種族主義的行動] 之目的，建立與接收和使

用第 11 (3) (e) 條所述信息相關的要求；  

(e) 為第 17 (4) (b) 條 [針對系統性種族主義的行動] 之目的，建立與接收及使用第 17 (3) 

(f) 條所述信息相關的要求；  

(f) 關於第 29 條項下的撥款 [部長可提供撥款]，包括但不限於：  

(i) 限制這些撥款的目的、金額或接收者，以及  

(ii) 關於可以或必須給予撥款的條款和條件。  

(3) 根據本法案制定的規章可以執行以下一項或多項操作：  

(a) 將某事項委派給某人；  

(b) 賦予某人酌處權；  

(c) 建立或定義公共機構、人員、事物、情況或其他事項的群體或類別；  

(d) 針對不同的公共機構、人員、事物、情況或其他事項，或針對不同的公共機構、人員、

事物、情況或其他事項的群體或類別，制定不同的規章。 

 

 

相關修訂  



《多元文化法》  

32 《多元文化法》(R.S.B.C. 1996, c. 321) 的第 1、4、5 和 6 條被廢止。  

33 第 7 (2) 條被廢止，並由以下內容替代：  

(2) 部長必須就本法案的行政管理和實施準備每個財政年度的報告。  

 

 

生效 

34 本法案中下表第 1 栏所述的条款按表第 2 栏的规定生效：  

项 第 1 欄：法案條款 第 2 欄：生效 

1 本表中未另行涵盖的任何内容 御准之日 

2 第 32 和 33 條 2024 年 6 月 30 日 

 

 

說明註釋  

本草案通過提供以下內容，支持識別和消除系統性種族主義和針對原住民的特定系統性種族主義，以及推

進種族平等：  

省級反種族主義行動計劃；  

與原住民的協商與合作，以及與種族化社區的接觸；  

省級反種族主義委員會；  

對公共機構在識別和消除系統性種族主義及針對原住民的特定系統性種族主義並推進種族平等方面的要

求。 


